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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學生運動績優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90年3月7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民國90年4月1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9月28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11月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0月15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2月14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月2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1月1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27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25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5月28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推展本校運動風氣、獎勵優秀運動選手，藉以提高校隊水平，爭取對外運

動競賽成績為校爭光，依據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各項經本校體育運動委員會通過之重點發展運動代表隊之選手

及本校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正取生均得申請。 

第  三  條   凡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各項運動競賽之代表隊選手及本校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

招生正取生均得申請。 

第  四  條    一、助學金部分：凡參加校外運動競賽之本校學生或隊伍代表皆可提出活動費用

補助。 

二、獎學金部分：凡代表本校對外參加各項運動錦標賽，達到下列獎勵規定之成

績（名次）者，即可提出申請，獲選為國家代表隊（世界大

學、亞洲盃、亞運、世界盃、奧運）選手者，每學年以申請一

次為限。 

 獎學金 

 

 

 

 

名次 

參加縣、市運動會或

錦標賽或參加全國大

專運動會、聯賽（依區

域排名）、全國各單項

錦標賽 

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

聯賽一般學生組（依全

國排名） 

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聯賽、運動績優

生組（依全國排名） 

獲選

為國

家代

表隊

選手

者 個人組 團體組 個人組 團體組 個人組 
團體組 

公開二級 公開一級 

 

獎金 

兩萬

元 

第一名 
獎金 

一萬元 

獎金 

五千元 

獎金 

二萬元 

獎金 

一萬元 

獎金 

三萬元 

獎金 

二萬元 

獎金 

三萬元 

第二名 
獎金 

七千元 

獎金 

四千元 

獎金 

一萬四千元 

獎金 

八千元 

獎金 

二萬一千元 

獎金 

一萬六千元 

獎金 

二萬四千元 

第三名 
獎金 

五千元 

獎金 

三千元 

獎金 

一萬元 

獎金 

六千元 

獎金 

一萬五千元 

獎金 

一萬二千元 

獎金 

一萬八千元 

第四名 

至 

第八名 

獎金 

一千元 

獎金 

一千元 

獎金 

二千元 

獎金 

二千元 

獎金 

五千元 

獎金 

五千元 

獎金 

一萬五千元 

 

第  五  條   同一賽會依下列規定發給獎助學金：    

一、團體部份依規定之報名人數頒發。 

二、個人與團體獎助部份不得重複領取。 

三、個人項目競賽擇最高獎金發給，但經本校體育運動委員會通過之重點發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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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隊參加個人項目獲得兩項以上全國前三名者皆可發給獎金。 

四、團體項目競賽公開組不分級擇最高獎金發給。 

五、團體聯賽項目分公開一、二級，一級保級成功，每位選手獎金一萬元。 

第  六  條    一、助學金：於活動前向體育室檢具各項資料提出申請，送交學務處呈由校長批

核。 

二、獎學金：於比賽結束後一個月內，由體育室檢具各項資料（如：成績證明、

領據、獎牌、獎狀等）、申請表，提出申請，送交學務處呈由校長批

核。 

第  七  條    一、申請助學金之各項校隊，須為確實經過二個月以上之訓練工作，始可適用於

本辦法。 

二、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事經證實者，不予補

助。 

三、參賽隊伍或人數必須達到以下規定： 

（一）區域性團體項目適用於八校（含）以上參賽之競賽；全國性團體項目

適用於十六校（含）以上參賽之競賽。 

（二）區域性個人項目適用於十人（含）以上之競賽(非本校學生須九人

（含）以上)；全國性個人項目適用於二十人（含）以上之競賽。(非 

本校學生須十九人（含）以上)。 

（三）未達全國性標準之隊（人）數，符合區域性隊（人）數依區域性獎

助，未達隊 (人)數標準不予獎助。 

四、以該項比賽實際獎勵人數或隊數為主。 

第  八  條    每學年度之獎助學金金額，得隨會計預算之編列而改變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本校當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專款中支付。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